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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王琇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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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四)字第1142302415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-115學年度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計畫書規定及格式、附件2-115學年度

新南向專班申請資料表、附件3-115學年度新南向專班申請資料表填寫說明

主旨：有關技專校院115學年度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作業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

點(下稱本要點)、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規範及相關規定辦

理。

二、為兼顧校園國際化及維護教學品質前提下，招收外國學生需符

合以下要件：

(一)「114學年度(含)以前所設立系、科(不含所或學位學程)」

且無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所定師

資質量基準不符而致調整招生名額或經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

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」查核被列為持續列管或不通過

之情事。

(二)招生科系效期內自主辦理科系品質保證評鑑結果應為通過。

(三)未有經本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、預警學校、經本部禁止招收

全部或部分境外學生情形。

三、旨揭專班班別分別為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(學位班)、外國青

年短期技術訓練班(非學位班，下稱外青班)及中高階專業技術

人才短期訓練班(非學位班，下稱專技班)。辦理原則說明如

下: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　共5頁



(一)招生名額:運用本部所核定115學年度招收外國學生招生名

額。

(二)申辦系科:115學年度本部所核定日間學制之系科。

(三)申辦班別:同一系科僅得就「一般外國學生專班」及「新南

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」擇一班別辦理。

(四)辦理班別及規模:同一系科招生辦理學期(如：僅辦秋季班、

僅辦春季班或同時辦理秋季班及春季班)，則由學校評估校

內得投入專班運作之教學、生活輔導資源、招生系科生師比

及廠商得提供校外實習課程名額等資源後，再行申辦專班，

以確保專班辦理品質。

(五)申辦班別資訊如下：

１、新班部分：

(１)適用對象:

甲、從未申辦旨揭專班之系科。

乙、110學年度(含)以前雖有辦理旨揭專班之系科，惟於

111至114學年度均未獲本部核定或於111至113學年度

雖獲本部核定卻未開班者，則僅得以新辦班申辦。

丙、111學年度起曾獲本部核定及開辦專班之系科，惟申

請規模較最近一期獲核定班數有增班需求者(如114學

年度本部核定A校機械工程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1

班，40名，惟A校於115學年度擬申請機械工程系國際

學生產學合作專班2班，80名)，則舊班僅得申辦1

班，另1班須以新班申辦案辦理。

(２)為維護專班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權益，學校須就以下事項

審視廠商是否符合專班合作廠商資格條件:

甲、合作廠商須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

第6-2條之規定要件。

乙、專班合作廠商得以提供專班人才培育所需之核心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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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教學資源。

(３)如學校所提申請案所規劃校外實習課程，經專家學者審

查未能符合所訂人才培育目標，本部將不予核定。

２、舊班部分：

(１)適用對象:111學年度起曾獲本部核定及開辦專班之系

科。

(２)原舊班續辦，如僅學年度變更，未調整其他開班系科及

課程合作企業者，由學校提報「續辦系科招生班別計畫

申請書」，經審查無疑義者，依原辦理規模(最近一學

年度辦理規模)續辦115學年度班別。另亦請學校檢視合

作廠商主要營業性質得否配合培育專班所需之核心技

術，如過去專班執行過程，合作廠商無法提供培育專班

所需之核心技術者，請學校逕予剔除。

(３)為維護專班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權益，學校須就以下事項

審視廠商是否符合專班合作廠商資格條件:

甲、合作廠商須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

第6-2條之規定要件。

乙、專班合作廠商得以提供專班人才培育所需之核心技術

教學資源。

丙、倘經專班校外實習訪視查有實習廠商所提供實習課程

內容，無法符合專班人才培育需求，則逕予剔除該廠

商為專班合作廠商。

(４)另如欲新增合作廠商，應依本部函知新增廠商審查期程

函報本部辦理。

四、為督促學校落實維護教學品質作業，本部將綜合參酌學校歷年

執行新南向產專班情形良窳，核定得辦理旨揭專班學校及辦理

規模原則如下:

(一)倘學校所申辦專班有以下情事，將不同意核定專班:

１、因外國學生招生缺失，被禁止招收外國學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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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專班申辦系科之最近一期專上教學品質查核結果為持續列

管或不予通過。

３、最近一屆同一系科所辦專班學生延畢率逾50%。

４、入學112學年度(含)以後所辦班別，任一屆次同一系科所

辦班別學生未通過華測A2被退學比率達10%以上。

５、最近一屆同一系科專班學生參與「必修」校外實習課程人

數低於該屆次該系科專班總人數80%。

(二)審酌學校歷年執行新南向產專班情形良窳，核定學校得辦理

班數:

１、學校是否確實依專班查核(訪視)意見予以改善。如經本部

查有「校外實習課程內容與專班人才培育目標不符合」或

「專班學生校外實習廠商分散多縣市(以不超過四縣市為

原則)，學校輔導量能有限」等情事，學校就前開情事是

否予以改善。

２、替代校外實習之校內實習規劃情形。

３、提供專班學生教學及生活輔導措施等確保專班辦理品質之

相關作為辦理成效。

五、請學校規劃課程時確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(一)專班課程應符合人才培育實際需要，就理論課程與實作課程

予以規劃適當比例。

(二)學位班一年級仍應以基礎技術理論、華語課程及校內實作課

程為主，校外實習課程則自第二年起開設為限。

(三)應強化學生華語文能力，非採全英語授課班別(含採全中文

或採中英文混合授課班別)學生，未於一年級第2學期結束前

通過華語文能力A2級以上測驗者，學校應予退學。

(四)校外實習課程規劃應符合以下規定：

１、校外實習學分數及時數規劃，請依各人才培育領域需求規

劃合宜之校外實習課程，以達養成熟練技術之目的。

２、四年制學士班至多36學分，二年制學士班至多20學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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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年制副學士班至多22學分。前開專班之校外實習課程學

分數必修學分至多二分之一，其餘為選修學分。

３、114學年度起新申辦之四年制學士班修業年限內至少應規

劃2學期以上之必修校外實習課程；二年制學士班及二年

制副學士班修業年限內，應辦理1學期之必修課程。

４、學校不得強制學生修讀選修之校外實習課程。

５、校外實習課程學分數與學習時數之對應基準為1學分至多

實習80小時。

(五)每週課程（包含理論課及校外實習課）均應於週一至週五之

日間排課為限，並應於固定時間執行課程。

六、有關旨揭專班申請案，請學校依據115學年度新南向產學合作

國際專班申請規定及計畫書格式(如附件1)、新南向產學合作

國際專班申請資料表(如附件2)，表單填寫說明詳如附件3。有

關旨揭專班計畫書相關事宜，內容以70頁為限(含合作意向

書)，格式為標楷體14號字；上下左右邊界為2公分；段落間距

與前後段距離為0.5行。

七、請學校以正本函報115學年度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案

到部，並以副本檢附旨揭專班計畫書（請註明新南向產學合作

國際專班）紙本3份寄送至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提昇

臺灣技職教育國際化工作小組收（地址：10608臺北市大安區

忠孝東路3段1號；電話：02-2771-2171分機3909）；另以電子

郵件寄送專班計畫書電子檔及115學年度新南向產專班申請資

料表至acexch@mail.ntut.edu.tw。請學校於114年12月31日

(星期三)前完成申請程序，逾期不予受理（申請計畫書送達本

部指定單位，非以郵戳為憑），以利審查作業之辦理。

正本：115學年度招生學校
副本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(提昇臺灣技職教育國際化工作小組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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